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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月 22日，环保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完成 600项各
类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任务，正式发布标准 300余项。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标准工作中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和完整性
有待加强；对环境管理重点工作的支持能力需进一步提高；标准的宣传培训和实
施评估工作不足；标准相关的科研工作和基础条件尚需加强。 

 

《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基本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体系，为环境管理各项工作提供全面支撑。“十二五”期间的总体目标
是完成 600 项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任务，正式发布标准 300 余项，基本完
成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构建，形成支撑污染减排、重金属污染防治、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的 8大类标准簇。 

 

《规划》明确了四项任务：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
准、环境监测规范、环境基础类标准及管理规范类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实施评
估；环境保护标准宣传培训；环境保护标准体系设计、基础性工作及能力建设。 

 

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方面，将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立包括农用地、居住类
用地和工业用地等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指标。
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标，以健康风险评估为手段，制订相关标准，启动污染土壤
风险评估、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目标值确定和场地人体暴露参数调查等标准研究制
订工作，初步建立工业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管理与污染控制标准体系。 

 

对于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规划》指出，要按照全过程管理与风险防范的
原则，基于我国国情和固体废物管理规律，逐步完善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理
处置与资源再生全过程污染控制标准体系。建立以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技术规范
为基础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类标准体系，促进固体废物鉴别、分类规范化。针对
固体废物产生的重点行业和环节，进一步明确控制要求。强化和完善固体废物（特
别是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修订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焚烧
等污染控制标准，针对水泥窑等工业窑炉共处置新兴技术，制订相应的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促进危险废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从制修订建材生产、



再生材料添加、电子废物拆解和综合利用等固体废物不同资源再生途径及其产品
的污染控制标准入手，以环境风险评价为基础，构建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
资源再生污染控制标准体系。 

 

为保证环境保护标准各项相关工作，《规划》指出，需适当增加标准工作的资金
投入，提高单项标准制修订经费，特别是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
监测规范等单项经费，以进一步提高标准制修订水平以及强化方法标准的试验验
证。“十二五”期间，约需标准经费投入 2.11亿元。 

 

《规划》指出要加强了际合作，与主要发达国家、重要发展中国家、主要国际组
织开展广泛交流合作，深入了解国际上环境污染防治发展历程、管理机制、法律
法规与标准体系设置、标准制定方法、实施机制与评估方法等，及时掌握各行业
先进技术动态与发展趋势，不断推进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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